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东尼电

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通过贵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披露了《2018 年年度报告》，

并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完成封卷，2018 年年度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已更新至封

卷文件中。公司已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领取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批复。 

发行人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披露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13.70 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0,048.8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9.84%；公司 2019 年 1-6 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586.91 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271.6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1.04%。 

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

等规定和要求，发行人对自发审会审核通过之日（即 2019 年 3 月 19 日）至本承

诺函签署日期间的会后重大事项进行了自查，现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 1-6 月业绩波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一）公司 2019 年 1-6 月业绩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89.6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1.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13.7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9.84%；公司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586.9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1.04%，

主要经营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变动 

营业收入 20,789.69 53,626.27 -61.23% 

营业利润 -7,177.62 11,506.20 -162.38% 

利润总额 -7,177.31 11,807.56 -160.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13.70 10,048.86 -15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86.91 9,271.68 -171.04% 

（二）2019 年 1-6 月业绩变动影响因素 

1、受“531 新政”及后续相关光伏产业政策颁布的影响，光伏行业出现调

整，金刚石切割线总体需求量下降 

“531 新政”对光伏行业的上网电价，发电补贴均进行了下调，光伏行业各

产业链开始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并“降本增效”，光伏行业整体出现较大调整。随

着单晶硅片市场份额的提升，市场主导由多晶硅片转为单晶硅片，而单晶硅片单

片耗线量相对较少。同时，由于金刚石切割线最近两年的快速发展与技术革新，

切割效率大幅提高，单片耗线量大幅降低。 

综上，受光伏行业整体调整影响，金刚石切割线市场总需求量大幅下滑。 

2、同行业金刚石切割线生产企业产能扩张较大，供过于求，产品单价大幅

下降 

2017 年全球光伏行业开始全面爆发，全球装机容量上升导致上游配套产品

需求量增加。同时，由于金刚石切割多晶硅技术的提升，使得金刚石切割线销量

增加。在当时总体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同行业金刚石切割线生产企业相继扩张产

能。 

光伏行业出现调整后，金刚石切割线市场总体需求量锐减，目前金刚石切割

线产能过剩，市场供大于求，且在经历快速革新后，产品更迭速度放缓，性能提

升趋于稳定，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金刚石切割线产品单价大幅下滑。 

3、受光伏行业产业调整影响，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业务大幅下滑 

2019 年 1-6 月与 2018 年 1-6 月，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业务产品销售收入、销

售数量及毛利率等情况对比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变动 

销售收入（万元） 6,582.37 38,988.57 -83.12% 

销售数量（万km） 91.05 281.26 -67.63% 

单位销售价格（元/km） 72.30 138.62 -47.85% 

单位成本（元/km） 67.64 73.62 -8.12% 

毛利率 6.43% 46.89% -40.46% 

由上表，受光伏行业产业调整影响，在市场需求及销售单价均下降的情况下，

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业务收入及盈利能力均大幅下滑。 

4、金刚石切割线业务相关存货减值损失影响了公司整体净利润 

2019 年 6 月末，由于受光伏行业产业调整影响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产品单价

售价及毛利率下降较多，导致大部分规格的产品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基于谨慎

性原则，对该产品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等存货计提了 4,228.12 万元的减值

准备。 

（三）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在发审会前

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2019 年 1-6 月发行人业绩波动主要原因是受光伏行业产业调整影响，金刚石

切割线业务大幅下降。就上述光伏行业产业调整影响，在发审会前发行人及保荐

机构已在《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之尽职

调查报告》及《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等文件中说明。 

同时，考虑到公司所处的行业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发行人已在《2018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充分提示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六、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现有产品金刚石切线主要用于蓝宝石及硅片切割行业，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三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 2018 年光伏

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光伏电站进行规模管理并降低了补贴强度。虽然国家

能源局表示国家对光伏产业的支持并不动摇，此次出台文件目的是为适应光伏行

业发展实际，促进我国光伏行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并引

导行业集中度提升及加速行业市场化步伐，但该等新政仍将对我国光伏制造业造



成一定的冲击。同时，尽管目前蓝宝石行业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发展良好，但

若未来国家产业政策发生变化，下游行业及市场出现衰落下滑，将对公司的盈利

能力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当宏观经济或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技术失

密、发生安全或环保事故、应收账款坏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

等情形出现时，公司经营业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可能出现业绩下滑；若

上述风险因素同时发生或某几项风险因素出现重大不利的情况，公司将有可能出

现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十、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及毛利率下降风险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金刚石切割线主要应用于太阳能光伏和蓝宝石行业的

硬脆材料切割领域。“531 新政”的出台，对光伏行业产业造成一定影响，金刚

石切割线下游客户为缩减其材料成本，使得公司的金刚石切割线的销售价格水平

承压。2018 年下半年以来，金刚石切割线的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影响了公司

相关产品的整体毛利率水平。包括价格在内，下游行业发展状况、客户结构、原

材料价格、成本控制和产能利用率等多种因素都将影响公司产品的毛利率水平。

倘若公司无法及时适应行业政策的变化，各种因素持续发生不利变化，公司销售

价格和毛利率将持续下降，并对公司盈利能力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四）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

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金刚石切割线业务的萎缩对当年及以后年度存在较大影响 

2019 年金刚石切割线业务的进一步萎缩，对当年业绩产生较大影响。由于

金刚石切割线行业在最近两年的快速发展与技术革新后，产品更迭速度开始下

降，性能提升趋于稳定，且光伏产业客户账期普遍较长，资金占用周期久。本着

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公司计划后续对金刚线业务将进行减产或者停产处理，

相应将可能对该产品固定资产计提减值，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固定资

产原值 25,418.88 万元，账面价值 20,408.77 万元。 

同时在消费电子领域，公司成功成为国际大客户及国内大客户的战略合作供

应商，公司后续会不断与之深入产品合作，加大投入，中和金刚石切割线的减产

或停产影响，减少对以后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 



2、公司产品种类较多，不受单一产品限制 

公司专注于超微细合金线材及其他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应用研发、生产与销

售，主要产品包括超微细导体、复膜线材、无线感应线圈、无线充电隔磁材料、

金刚石切割线、电池极耳、医疗线束等。产品领域包括消费电子行业、光伏行业、

新能源汽车行业、医疗行业。公司产品种类较多，覆盖领域较多，虽然目前光伏

行业受产业政策影响较大，但消费电子行业等其他行业产品在稳定持续增长中，

公司经营不受单一产品限制。 

3、公司新产品实现突破，盈利水平提升 

隔磁材料作为无线充电技术的关键零部件之一，是公司在无线充电领域的拓

展延伸，进行了大量的研发投入。经过将近一年的打样验证，公司隔磁材料项目

已于 2019 年 6 月进入量产爬坡阶段，开始批量供货，相关效益将在 2019 年下半

年逐步实现。公司已成为国际大客户及国内大客户的战略合作供应商，后续会不

断与之深入产品合作，提升盈利水平。 

综上所述，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产业调整影响，金刚石

切割线业务进一步萎缩，对当年业绩产生较大影响。本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

公司计划后续对金刚石切割线业务将进行减产或者停产处理，对减值当期盈利情

况有一定影响。由于发行人产品众多，覆盖领域广，后续经营不受单一产品的限

制，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主要系由于光伏行业产业调整影响，使得公司金刚石切割

线业务大幅下滑。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为“年产 3 亿片无线充电材料

及器件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年产 3 亿片无线充电材料及器件项目”

属于消费电子行业，不属于光伏产业，不会受到光伏行业产业调整的影响。经过

将近一年的打样验证，公司募投项目产品已于 2019 年 6 月进入量产爬坡阶段，

开始批量供货，相关效益将在 2019 年下半年逐步实现。因此发审会后的经营业

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说明 



发行人经自查后认为：自通过发审会审核通过之日（即 2019 年 3 月 19 日）

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具体

如下： 

1、发行人会计师对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不存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形。 

2、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2019 年 1-6 月因政策影响及行业变化影响导致

金刚石切割线相关业务进一步下滑，导致公司收入及盈利水平下降，其余报表项

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

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请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签字保

荐代表人方蔚、赵亮，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沈国权、

裴礼镜、孙矜如和发行人会计师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刘勇、许俊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情形。发行人会计

师“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名称变更为“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后的主体资格依法延续。 

10、发行人未作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在会后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募集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

的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发行条

件，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

（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所述重大事项及其他影响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且符合《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

的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认为：1、发审会后公司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已合理

预计并充分提示了风险；2、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主要由于金刚石切割线产品

受行业调整影响而萎缩，对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大，但由于发行人

产品众多，覆盖领域广，后续经营不受单一产品的限制，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

素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3、相关经营业绩影响因素不会

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4、前述情况不构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

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沈晓宇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